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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1985国家高程基准。
1996年版图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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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用地规划条件

编号: 2021年第17号

l、用地情况

（1）用地位置:湘桥区汕汾高速引道六亩村段南侧QDL‖1 （地块—）、 QDLM3地

块

（2）总用地面积:约65323平方米’折合97.98亩（以出让用地红线图为准）

建筑用地面积:约65323平方米（其中二类居住用地45333平方米’ 中小

学用地19990平方米）

2、用地使用性质及用地控制指标

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编

码

D09—01—01BD08-03-03B

拟出让用地红线图地块

编号

QDL‖1 （地块—） QDLM3

45333平方米

（折68.00亩）

用地面积 19990平方米

（折29.98亩）

规划土地

使用性质

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 中小学用地（A33）

容积率 ≤2.5≤3。5

≤35％建筑密度 ≤30％

建筑限高 ≤80米 ≤60米

≥25％绿地率 ≥30％

3、用地对建筑的要求:

（1）地上、地下、半地下建筑物退非临路规划用地边界线的距离按《潮州市城

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2）地上建筑物退道路红线的距离: D08—03—03B地块北｜｜伍汕汾高速引道（50

米）≥5米、 10层及10层以上每增加一层增退0.5米’东｜｜乞砚峰路（36米’局

部展宽43米）≥5米、 10层及10层以上每增加一层增退0.5米; D09ˉ01＿01B

地块西｜｜伤砚峰路（36米’局部展宽43米）≥5米、 10层及10层以上每增加一

层增退0.5米

（3）建筑间距:满足国家、省有关规范及市有关规定的安全＼ 日照、卫生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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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
（4）消防间距及消防通道:按规范

4、交通出入口方位: D08—03—03B地块:北（N） （临汕汾高速引道）、东（E） （｜｜伍

砚峰路）; D09＿01ˉ01B地块:西（Ⅵ） （临砚峰路）

5｀停车数量:

（1）机动车:≥1.0车位／100Ⅲ2住宅建筑面积’配建停车位应按100％比例配建

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接口;≥0.6车位／百师生（幼儿园、小学）’配建停车位

应按l0％比例配建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接口°

（2）非机动车（自行车）:按规范

6、城市设计要求:建筑立面设计应美观大方,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°

7｀配套要求:应按国家有关规范的规定配套教育、社区综合服务、市政公用等

公共配套设施（详见［2021］年第17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附表）;在项目建成后’

其中幼儿园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社区服务站、养老服务设施等应按有关规定无偿

移交当地政府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;该地块的排水应雨污分流’污水应接入市政

排污干管°

8、其他要求: 中小学用地的建设方案应征求教育主管部门意见;应按《无障碍

设计规范》的要求配建无障碍设施。

9、遵守事项:遵守《城乡规划法》、 《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及

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。

注:凡法定程序需提供《建设用地规戈｜｜条件》的’建设单位应予提供正件’复印

件无效’ 2018年6月26日出具的2018年第19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作废°

附: ［2021］年第17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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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2021］年第17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附表

建筑面积

（IⅡ2）

用地面积

（IⅡ2）
类别 项目名称 设置规定

l、 1处≥15班’用地应独立设置;

2 、 幼儿园的规模应满足

D08ˉ03—03B、 D09ˉ01 01A等地块的学位

需求’宜靠近南侧规划防护绿地布置’

并有独立对外交通出入口;

3、每班按30座计;

4、层高不宜高于3层;

5、建筑宜布置于可挡寒风的建筑

物的背风面’但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底层

满窗冬至日不小于3h的日照标准;

6｀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／2的活动

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;

7、应包括托儿所使用功能°

｜幼儿园

（含托儿所）
≥4050≥2950

教育

设施

1、 1处≥36班’其中小学≥24班’

初中≥12班;

2、小学每班按45座计;初中每班

按50座计;

3、小学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Ⅲ;初

中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Ⅲ°

九年一贯制

学校
l9990

按不低于物业总面积的2‰配置物

业管理用房。建筑面积最低不少于50平

方米’最高不超过300平方米°

物业管理

与服务
社区

综合

服务

设施
］、含社区服务大厅、居委会、治安

联防站、残疾人康复室等;

2、设置在方便居民出入的楼层和

方位’拥有独立的使用通道°

社区服

务站
≥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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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按20∏／百户配套°

］、包括室外综合健身场地、老年户

外活动场所;

2、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Ⅲ;

3、老年人户外活动场所应设置休想

设施’附近宜设置公共厕所;

4、宜结合绿地设置°

室外综合健身场

地（含老年户外

活动场地）

文化

体育

设施

≥450

社区商业网点

（超市、药店、

洗衣店、美发店

等）

商业

服务

业设

施

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°

垃圾收集点

（含再生资源

回收点）

］、设置2处;

2、应满足卫生、防疫及居住环境要

』二

岛）（。

］、设置l处;

2、宜设置人流集中处;

3、应具备对外交通条件°

市政

公用

设施

公共厕所 ≥50

变电配电室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°

区域燃气管网未覆盖前应设置临时

供气间。
供气间 ］20

注:供电、供气等专业用房的建筑面积（规模）可由专业技术部门确定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